
高雄醫學大學  

○○○學年度第○次行政／校務會議提案單 

提案單位(或人) (Sponsor)： 
○○○○○  

提案聯絡人(Liaison)： 

姓名 (Name)：○○○ 

電話 (Tel)：xxxx 

電子郵件 (Email)：xxxxx@kmu.edu.tw 

提案連署人(Co-sponsors)：(屬代表連署之提案，需有 5名代表以上連署，其他提案免填此欄) 

案由(Title)： 

本校「辦理大學個人申請入學薪火組補助辦法」修正草案。 

建議(決議草案) (Draft Resolution)： 
本校「辦理大學個人申請入學薪火組補助辦法」修正如附件。 

說明(Rationale)： 
一、 業經 107年 7月 16日○○○(單位)第 107xxxxxxx號簽呈核准提案。 

二、 本次修正重點： 

(一) 促使本辦法所列住宿補助定義與方式更臻明確，修訂第三條第二款規定。 

(二) 考量本校住宿採先登記志願後系統抽籤，專案生可保障第一順位住宿資格，

提請討論保障 4人房住宿資格，但補助經費比照宿舍 N館及 S館住宿收費。 

三、 本案經 107年 7月 11日 106學年度第 6次教務會議審議通過。 

四、 本辦法經本次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 

附件(Attachments)： 

一、 本校「辦理大學個人申請入學薪火組補助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二、 本校「辦理大學個人申請入學薪火組補助辦法」修正草案。 

提案日期 (Date Introduced)：(本欄由秘書室蓋提案收件章) 

提案編號 (Serial Number)：(本欄由秘書室編號) 

說明： 

一、依本校校務會議議事規則第十一條提案。 

二、本提案單得逕至秘書室網頁下載，各欄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延長加頁。

□ 校長交議 

■ 單位提案 

□ 代表連署 

 



 

高雄醫學大學辦理大學個人申請入學薪火組補助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106.12.22 106學年度第 2次教務會議通過 

107.01.18 106學年度第 6次行政會議通過 

107.07.11 106學年度第 6次教務會議通過 

107.08.16 107學年度第 1次行政會議通過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 1條 

同現行條文 

第一條 

本校為扶助社會弱勢補助本校大學

個人申請入學（下稱薪火組）學

生，特訂定本辦法。 

本條未修正 

第 2條 

同現行條文 

第二條 

經費來源： 

由本校「學校經費」支應「學雜費

與住宿費」補助；由本校「募捐基

金-起飛圓夢助學專款」支應「生活

助學金與工讀金」。 

本條未修正 

第 3條 

補助標準： 

一、學雜費補助金：凡持有低收入

戶、中低收入戶、特殊境遇證

明者，於每學期指定期限內需

檢證逕自向學務處申請學雜費

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百補助金

（依教育部補助辦法核撥），

非屬上述身分別之專案錄取

生，得享各學期學雜費百分之

六十之補助金。 

二、住宿費補助金：入學第一學年

依學校安排提供校內住宿空

間，於第二學年起享本校四人

房宿舍優先住宿權，補助額度

比照宿舍 N館及 S館收費標

準。 

三、生活助學金：第一學期得享每

月新台幣陸仟元生活津貼，共

六個月；第二學期起各科成績

均及格者，得續請領每月新台

幣參仟元生活津貼，每學期共

五個月。 

但因個人因素、成績未達標準以致

第三條 

補助標準： 

一、學雜費補助金：凡持有低收入

戶、中低收入戶、特殊境遇證

明者，於每學期指定期限內需

檢證逕自向學務處申請學雜費

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百補助金

（依教育部補助辦法核撥），

非屬上述身分別之專案錄取

生，得享各學期學雜費百分之

六十之補助金。 

二、住宿費補助金：入學第一學年

依學校安排提供校內住宿空

間，於第二學年起享本校四人

房宿舍優先住宿權。 

三、生活助學金：第一學期得享每

月新台幣陸仟元生活津貼，共

六個月；第二學期起各科成績

均及格者，得續請領每月新台

幣參仟元生活津貼，每學期共

五個月。 

但因個人因素、成績未達標準以致

休學或延遲畢業學期，不得申領以

上各項補助。 

修正條文內容 

補充說明住宿

費補助額度上

限。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休學或延遲畢業學期，不得申領以

上各項補助。 

第 4條 

同現行條文 

第四條 

申請與審查程序： 

一、學雜費補助金：具政府單位核

可之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與

特殊境遇家庭，需於每學期指

定期間內持正本證明文件至學

務處申請；非上述身分者，需

持財政部開立之全戶「全國財

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影

本至教務處招生組申請。 

二、住宿費補助金：需於每學期指

定期間內，逕於學生資訊系統

申請住宿。 

三、生活助學金：需於每學期指定

期間內持成績單影本（含各科

學業成績）至教務處招生組申

請。 

上述各項補助金經業管單位審查、

校長簽准後辦理。 

本條未修正 

第 5條 

同現行條文 

第五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及行政會議審議

通過後實施。 

本條未修正 

 

  



 

高雄醫學大學辦理大學個人申請入學薪火組補助辦法（修正草案） 
 

106.12.22 106學年度第 2次教務會議通過 

107.01.18 106學年度第 6次行政會議通過 

107.07.11 106學年度第 6次教務會議通過 

107.08.16 107學年度第 1次行政會議通過 

 

第 1條 本校為扶助社會弱勢補助本校大學個人申請入學（下稱薪火組）學生，特訂定

本辦法。 

第 2條 經費來源： 

由本校「學校經費」支應「學雜費與住宿費」補助；由本校「募捐基金-起飛圓

夢助學專款」支應「生活助學金與工讀金」。 

第 3條 補助標準： 

一、學雜費補助金：凡持有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特殊境遇證明者，於每學

期指定期限內需檢證逕自向學務處申請學雜費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百補助

金（依教育部補助辦法核撥），非屬上述身分別之專案錄取生，得享各學

期學雜費百分之六十之補助金。 

二、住宿費補助金：入學第一學年依學校安排提供校內住宿空間，於第二學年

起享本校四人房宿舍優先住宿權，補助額度比照宿舍 N館及 S館收費標

準。 

三、生活助學金：第一學期得享每月新台幣陸仟元生活津貼，共六個月；第二

學期起各科成績均及格者，得續請領每月新台幣參仟元生活津貼，每學期

共五個月。 

但因個人因素、成績未達標準以致休學或延遲畢業學期，不得申領以上各項補

助。 

第 4條 申請與審查程序： 

一、學雜費補助金：具政府單位核可之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與特殊境遇家

庭，需於每學期指定期間內持正本證明文件至學務處申請；非上述身分

者，需持財政部開立之全戶「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影本至教

務處招生組申請。 

二、住宿費補助金：需於每學期指定期間內，逕於學生資訊系統申請住宿。 

三、生活助學金：需於每學期指定期間內持成績單影本（含各科學業成績）至

教務處招生組申請。 

上述各項補助金經業管單位審查、校長簽准後辦理。 

第 5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及行政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 

 


